附件1
道路运输车辆实车核查能力要求
承担道路运输车辆实车核查工作的核查单位，应具备开展实车核查工作的能力条件，包括资质条件、制度条件、人员条件、场地设施、仪器设备和防护工具等方面。
[bookmark: _GoBack]1.  资质条件
实车核查单位开展道路运输车辆实车核查工作应具有相应的资质条件，具体包括以下要求：
（1）依法成立并能够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法人或组织。
（2）从事实车核查工作的检验检测机构应取得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资质认定证书并具备相应车型的检验检测和技术等级评定能力。
2.  制度条件
实车核查单位应建立健全实车核查工作管理体系，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车辆接收、资料核验、实车核查、结论复核、资料归档、人员管理、设施仪器管理、质量控制等方面，同时确保管理体系能够有效、可控、稳定实施，持续符合核查单位有关要求。
3.  人员条件
实车核查单位应具有与从事核查工作相适应的核查人员和审核人员，根据需要可配备辅助人员，统称为核查工作人员。核查工作人员应在任职条件、岗位职责等方面设立选用条件，未持有相应车型有效机动车驾驶证的人员不得移动车辆。
3.1  任职条件
从事实车核查工作的人员应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遵纪守法，无违法犯罪记录。
（2）签订劳动合同的正式在岗在册工作人员，不得是临时借聘用人员。
（3）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核查人员、审核人员应具有机动车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或初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高级工及以上技能等级。
机动车检验检测机构核查人员、审核人员应具有机动车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或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技师及以上技能等级。
（4）核查人员从事机动车检验检测或车辆技术管理工作不少于1年；审核人员从事机动车检验检测或车辆技术管理工作不少于3年。
（5）核查工作人员应至少有一人持有与核查车型相对应的有效机动车驾驶证，鼓励核查人员持证。
（6）核查人员、审核人员应接受过道路运输达标车辆核查工作的相关业务培训并经培训考核合格后上岗。
3.2  岗位职责
为确保实车核查工作的有效实施，实车核查单位应对从事核查工作的辅助人员、核查人员和审核人员设立明晰的岗位职责。
（1）辅助人员负责审核申请材料，协助配合核查人员、审核人员完成核查工作，可在持有与核查车型相对应的有效机动车驾驶证情况下协助移动车辆。
（2）核查人员应据实、完整填写《核查记录表》中的所有核查项目，不得遗漏，出具明确的核查结论。
（3）审核人员应对《核查记录表》中的所有核查内容与核查结论进行复核。
（4）核查人员、审核人员根据工作需要，可同步开展车辆参数配置实车核查及审核工作。
（5）核查人员、审核人员不得为同一人，人员发生变更的应及时向委托单位报备。
（6）核查人员不得在两（含）个以上核查单位从业，不得是道路运输或检验检测行业的禁入人员。
（7）核查人员和审核人员对核查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4.  场地设施
为确保道路运输车辆实车核查工作安全、真实的开展，实车核查单位应做好实车核查工作场地设施建设工作。
（1）在客户活动区域的明显位置，公示道路运输车辆实车核查依据、核查项目、收费情况（不收费）、工位分布、工作流程、办理时限、监督投诉等相关的制度性说明文件。
（2）在办公场所应有实车核查固定工位并配有“实车核查”字样标识，停车场等可以与其他业务区域共用。
（3）应具备开展实车核查工作所必需的固定工作场所。固定工作场所应具备防雨、防晒及良好的采光、照明和通风等条件，设置有“实车核查”文字标志和“5km/h”限速标志，以及安全保障措施和应急预案。配备消防设备，灭火器数量不少于4具（5kg/具）。
（4）核查场所地面应平整坚实，应至少在车辆左前、右后对称方向各配置1个摄像头（拍摄设备视频规格在480P及以上），实现实车核查过程的全过程录摄，实车核查过程的工位影像资料保留时间不少于2年。
（5）车辆底盘配置核查时应有检查地沟或者举升装置。
5.  仪器设备
实车核查单位开展道路运输车辆实车核查工作，应具备必需的仪器设备并建立相应的档案及台账，鼓励使用“达标车辆核查系统”开展道路运输达标车辆实车核查。
（1）质量、长度检验项目宜采用固定式检验仪器设备对机动车进行测量。
（2）外廓尺寸、质量、角度的测量仪器设备最大量程应覆盖核查参数，准确度等级/最大允许误差要求见表1。
表1仪器设备名称及精确度要求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最大允许误差/准确度等级

	1
	尺寸测量仪器
	自动测量装置
	示值误差（长）
	±0.8%或±50mm

	
	
	
	示值误差（宽）
	±0.8%或±20mm

	
	
	
	示值误差（高）
	±0.8%或±20mm

	
	
	人工测量设备
	准确度等级2级及以上

	2
	称重仪
	准确度等级3级及以上/最大允许误差为±1%

	3
	角度测量仪
	最大允许误差为±0.1°


（3）用于核查并对核查结果有影响的仪器设备及应用软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要求，加以唯一性标识且确保标识的唯一性、完整性。
（4）仪器设备及应用软件应由专人负责管理，定期校准，保证其溯源性，禁止使用校准超过有效期的仪器设备。
6.  防护工具
为确保核查工作安全开展，实车核查单位应配备必要的安全防护工具，具体见表2。


表2 实车核查安全防护工具
	序号
	工具名称
	有关要求

	1
	停车楔
	不少于2个

	2
	安全帽
	工作人员均须配备至少1套。

	3
	手套
	

	4
	反光背心
	


7. 提交材料
意向开展实车核查且具备相应能力条件的检验检测机构，在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发布信息后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拟委托核查业务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交以下盖章材料及扫描件：
（1）道路运输车辆实车核查业务申请书；
（2）道路运输车辆实车核查工作承诺书；
（3）营业执照和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复印件）；
（4）道路运输车辆实车核查工作管理制度；
（5）实车核查相关设施设备清单及相应检定证书或校准证书（复印件）；
（6）实车核查工作人员身份证复印件、培训考核合格证明、机动车驾驶证等资料；
（7）其他有关文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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